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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整合性風險管理工作與落實相應之內部控

制制度，降低風險發生之可能性及危害程度，訂定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評

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各項工作，由校務內部控制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推動委員會）落實

推動。 

三、各單位應依下列程序辦理風險管理工作，提報本推動委員會審議：（風險辨識分析與評估） 

(一)評估各項校務發展中應依據各單位內控制度之控制重點，建立風險。 

(二)對主要風險項目，進行風險登錄。(如表 1) 

(三)風險辨識後，本校採行政院頒布「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之風險評估工具，並

考量業務特性，訂定適用於本校之「風險影響程度評量標準表」(如表 2)及「風險可能

性評量標準表」(如表 3)，作為各單位衡量風險影響程度及發生可能性之參考標準。 

(四)各依其危害影響程度及發生風險可能性，進行風險評估及處理彙整表(如表 4)。 

(五)根據風險分析表建立單位風險分配圖。(如表 5)。 

(六)經過風險分析結果，應考量人力、資源、組織環境等因素，由本推動委員會召開會議研

商後，決定本學年度可接受之風險值，超過可接受風險值的高風險項目應予列管，登錄

於本校高風險項目彙總表(如表 6)。 

四、當對本校不利事件發生時，依以下程序處理：（風險應變） 

(一)當不利事件發生時，屬嚴重層級以上，各單位應立即通報秘書室主任秘書備案，並由主任

秘書彙整情況後，陳報校長，不得隱匿拖延，以避免損害擴大。屬輕微層級以下，各單位事件

獲初步控制後，亦應彙報處理情形。 

(二)通報內容應包含發現者、發現時間、事件地點、事件概況、目前狀況、目前緊急處理狀況、

人員狀況與其他必要說明。 

(三)本校校長得到彙整報告，得指定單位擬定處理方案，並評估可能損害。 

(四)本校校長視處理需要，得召開臨時推動委員會議，討論風險可能損害與處理方案並於會議

中決議處理方案。 

(五)事件結束後，事件發生單位應提出檢討改善報告通報推動委員會審議。  

五、本要點監督方式分為：（監督與滾動管理） 

(一)自主監督：各單位每年應填寫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表（如表 7）一份，檢查內部控制之有效

性，並分析有無新的風險項目發生或既有風險項目修正，進行滾動管理。 

(二)稽核監督：內部控制稽核小組每年針對各單位所提風險予以稽核，與稽核缺失改善情形，

作為後續推動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之參考。 

六、本要點經校務內部控制推動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表 1：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度風險登錄表 
 

主要風險

項目 

風險情境及

影響 

風險處理 

現有措施 新增對策 負責單位 

     

     

 

表 2：風險影響程度評量標準表 
 

等級(I) 影響程度 財務損失 形象 
社會反應與主管機
關可能裁罰 

3 非常嚴重 

1.年度結餘較預計短少

1億以上。 

2.其他案件損失 5千萬

以上。 

媒體廣泛持續負面報導，

造成本校校務政策難以

推動，嚴重損及本校聲

譽。 

社會要求或主管 

機關表態本校停

招，或解散董事

會。 

2 嚴重 

1.年度結餘較預計短少

兩千萬至 1億。 

2.其他案件損失 1千

萬至 5千萬。 

主要媒體於主要版面大

篇幅負面報導引發輿論

討論，損及本校聲 譽。 

社會要求或主管 

機關表態本校要大

幅減班招，或減少

招生員額。 

1 輕微 

1.年度結餘較預計短

少兩千萬以下。 

2.其他案件損失 1 千萬

以下單一或特定媒體

刻意負面報導，影 響

本校聲譽。 

  

 

表 3：風險可能性評量標準表 
 

等級 發生機率分類 詳細描述 

3 幾乎確定 每月發生 1次之可能性 

2 可能 每季發生 1次之可能性 

1 幾乎不可能 每年發生 1次之可能性 



表 4：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度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風險項目

或風險發

生情境 

風險本質評估 現有風險

等級 

(R) 

=(L)x(I) 

新增風險對策 

殘餘風險等級 

殘餘風險

等級(R) 

=(L)x(I) 

負

責

單

位 

可能性  

(L) 

影響程

度 (I) 

可能性 

(L) 

影響程

度(I) 

例：校慶

龍舟隊管

理與督導

制度未健

全，致有

意外風險

之疑慮。 

3 2 6 

1.請參加申請

龍舟隊之隊

伍將組隊計

畫送交體育

室備查。 

2.訂定本校龍

舟隊運動輔

導及專業人

員 資 格 審

查。 

1 2 2 

 

 

表 5：單位風險分佈圖 

單位 （殘餘）風險值 

非常嚴重 3 3 6 9 

嚴重 2 2 4 6 

輕微 1 1 2 3 

影響程度 

發生機率 
幾乎不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表 6：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高風險項目彙總表 

 

單位名稱 高風險代號 高風險名稱 

   

  

   

  



表 7：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內部控制制度與風險自行評估表 

                    學年度 

自行評估單位： 

作業類別(項目)：                               評估日期：  年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說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說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

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度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受評估作業項目) 

(一) (控制點)    

(二) (控制點)    

(三) (控制點)    

(四) (控制點)    

(五) (控制點)    

三、受評估作業項目 是 否 說明改變或更新情形 

(一)以辨識風險項目是否改變風險影響程度與發

生頻率 
  

可能性(L)： 

影響程度(I)： 

風險值(R)： 

(二)以辨識風險項目是否改變或增添作業方式    

(三)是否發現新的風險項目    

結論/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附註： 

1.各單位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類，同 1 類

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自行評估情形若有未符合者，必須於評估情形說明欄內詳細記載評估情形，並於結論欄填

寫採行之改善措施。 


